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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政策总览
1.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育儿补贴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来源于：国家税务

总局）

2.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来源于：国家税务

总局）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来源于：国

家税务总局）

4.支持乡村振兴税费优惠政策指引（2.0）（来源于：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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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闻总览
1.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来

源于：国家税务总局）

2.上半年企业销售收入平稳增长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来源于：

人民日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育儿补贴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6号

为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有关规定，现就育儿补贴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公告如下：

一、对按照育儿补贴制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二、卫生健康部门与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县级卫生健

康部门按规定为申领补贴的人员办理个人所得税免税申报。

三、本公告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5 年 8 月 18 日

政策关注要点

1. 对按照育儿补贴制

度规定发放的育儿补贴免

征个人所得税。

2.县级卫生健康部门

按规定为申领补贴的人员

办理个人所得税免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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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25 年 9 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起，符合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以下简称纳税人）可以按照以下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

额。

（一）“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以下简称制造业等 4个行业）纳税人，

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

比，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下同）期末新增

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按季纳税的，第二季度，下同）期末新

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第六个月期末

新增加留抵税额的 60%。

（三）除制造业等 4 个行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以外的其他纳税

人，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留抵税

额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

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按比例退还新增加留抵

税额。新增加留抵税额不超过 1亿元的部分（含 1亿元），退税比例为 60%；

超过 1亿元的部分，退税比例为 30%。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不符合本条第二项规定的，可以按照本条第三

项规定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二、适用本公告政策的纳税人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为 A级或者 B级。

（二）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者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三）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四）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本公告另有规定的除外。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7号

政策关注要点

1. 自 2025年 9月增值

税纳税申报期起，符合条件

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

期末留抵税额；

2. 分行业退税安排：

政策对不同行业的纳税人

设置了不同的退税条件及

方法；

3. 纳税人条件要求：

1）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为 A

级或者 B 级。2）申请退税

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

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者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3）

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

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

以上。4）2019 年 4 月 1 日

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先征后返（退）政策，本公

告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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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公告所称制造业等 4个行业纳税人，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业务相应

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其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

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计算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个月的，按照实

际经营期的销售额计算确定。

四、本公告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占其全部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的比重超过 50%的

纳税人。销售额及预收款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算确定；

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算确定。同

一计算期间内已经参与比重计算的预收款，不得重复参与增值税销售额的计算。预收款是指采取

预售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收到的款项。

同一计算期间内既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增值税销售额或预收款，又取得其他业务增值税

销售额，且符合本条第一款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比重规定的纳税人，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时，

应当按照本公告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五、本公告第三条和第四条所称增值税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

税评估调整销售额等；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以差额前的金额确定。

六、税务机关核准纳税人留抵退税申请后，纳税人再次满足本公告规定的退税条件，可以继

续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但本公告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连续六个月计

算期间，与已核准留抵退税申请不得重复计算。

七、适用本公告政策的纳税人，按照以下公式计算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一）适用本公告第一条第一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进项构

成比例×100%；

（二）适用本公告第一条第二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三）适用本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申请退

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 12月 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不超过 1亿元的部分×

进项构成比例×60%+超过 1亿元的部分×进项构成比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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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完税凭证、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的进项构成比例，

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完税凭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航空运

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等增值税扣税凭证（以下简称七类增值税扣税

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本条第三项的进项构成比例，为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当年 1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

期已抵扣的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八、纳税人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当先办理免抵

退税，免抵退税办理完毕后，仍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可以按规定办理留抵退税；适用免退税

办法的，对应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九、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取得留抵退税款的，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先征后返（退）政策。纳税人一次性将已取得的留抵退税款全部缴回后，可以就缴回当月起发生

的增值税应税交易按照规定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一次性将已

退还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税款全部缴回后，可以自全部缴回次月起按照规定申请

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全部缴回已退税款后适用留抵退税或者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的，自全部缴回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十、纳税人可以选择将期末留抵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也可以按照本公告的规定，在符合

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

还期末留抵税额。

税务机关核准纳税人留抵退税申请后，纳税人应当按照核准的留抵退税款相应调减当期留抵

税额。

纳税人取得退还的留抵退税款后，如果发现纳税人存在留抵退税政策适用有误的情形，纳税

人应当在下个增值税纳税申报期结束前缴回相关留抵退税款。

纳税人以隐匿收入、虚增进项税额、虚假申报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留抵退税款的，由税务机

关追缴其骗取的退税款，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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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公告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

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第八条、《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4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7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持续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9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1 号）

同时废止。

本公告施行前税务机关已受理但尚未办理完毕的留抵退税申请，仍按原规定办理。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5 年 8 月 22 日

WN20250826 www.yongdatax.com

政策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330/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330/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030/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030/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024/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020/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020/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014/content.html
https://fgk.chinatax.gov.cn/zcfgk/c102416/c5202014/content.html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2025

年第 7号，以下简称 7号公告）的规定，为规范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以

下简称留抵退税）业务，现将有关征管事项公告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简称纳税人）按照 7 号公告申请办理留抵

退税，应当于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以下简称申

报期）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交《退（抵）税申请表》（见附件 1）。

二、纳税人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适用免抵退税办法

的，可以在同一申报期内，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适

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当按期申报免抵退税。当期可申报免抵退税的出口销

售额为零的，应当办理免抵退税零申报。

三、纳税人适用 7号公告规定的留抵退税政策，有纳税缴费信用级别条

件要求的，以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留抵退税提交《退（抵）税申

请表》时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确定。

四、在计算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的进项构成比例时，参与计算所属期内

按照规定转出的进项税额，无需从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完税凭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

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电子发票（铁路电子

客票）等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中扣减。

五、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受理、审核纳税人的留抵退税申

请，并将审核结果告知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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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20 号

政策关注要点

1.退税申请流程：1）申

请时间：纳税人应于符合留

抵退税条件的次月增值税纳

税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值

税纳税申报后，提交申请。2）

申请方式：可通过电子税务

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退

（抵）税申请表》。3）信用

级别判定：纳税缴费信用级

别以提交《退（抵）税申请

表》时的级别为准。

2.退税审核与处理时

限：税务机关自受理留抵退

税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完成审核，并出具《税务

事项通知书》

3.会计处理与申报调

整：纳税人应在收到准予留

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当期，相应调减期末留抵税

额。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

时，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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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纳税人不存在本公告第七条所列情形的，税务机关应当自受理留抵退税申请之日起（含

当日，下同）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向纳税人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经审核，纳税人符

合留抵退税条件的，准予留抵退税，并向纳税人出具准予留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纳税

人不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不予留抵退税，并向纳税人出具不予留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纳税人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税务机关应当先办理免抵退税。办理免抵退

税后，纳税人仍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再办理留抵退税。上述 10 个工作日，自免抵退税应退税

额核准之日起计算。

七、税务机关在办理留抵退税期间，发现纳税人存在以下情形的，暂停为其办理留抵退税：

（一）存在增值税涉税风险疑点的；

（二）被税务稽查立案且未结案的；

（三）增值税申报比对异常未处理的；

（四）取得增值税异常扣税凭证未处理的；

（五）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本公告第七条列举的增值税涉税风险疑点等情形已排除，且相关事项处理完毕后，按照

以下规定办理：

（一）纳税人仍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税务机关继续为其办理留抵退税，并自增值税涉税风

险疑点等情形排除且相关事项处理完毕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向纳税人出具准予留抵退

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二）纳税人不再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不予留抵退税。税务机关应当自增值税涉税风险疑

点等情形排除且相关事项处理完毕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向纳税人出具不予留抵退税

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九、纳税人存在以下情形的，税务机关应当终止为其办理留抵退税，并自作出终止办理留抵

退税决定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纳税人出具终止办理留抵退税的 《税务事项通知书》：

（一）税务机关对增值税涉税风险疑点进行排查时，发现纳税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等增值税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的；

（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上述情形处理完毕后，纳税人仍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可以按照规定重新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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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纳税人在办理留抵退税期间发生下列情形的，按照以下规定确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一）因纳税申报、稽查查补和评估调整等原因，造成期末留抵税额发生变化的，按照最近

一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确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二）纳税人在同一申报期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或者在纳税人申请办理

留抵退税时存在尚未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税应退税额的，应当待税务机关核准免抵退税应退

税额后，按照最近一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扣减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

税应退税额后的余额确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税应退税额，是指税务机关当期已核准，但纳税人尚未在增值税及附

加税费申报表相关栏次中填报的免抵退税应退税额。

（三）纳税人既有增值税欠税，又有期末留抵税额的，按照最近一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

表“期末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后的余额确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十一、在纳税人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和免抵退税申报后、税务机关核准其免抵退税应退税额

前，税务机关核准纳税人前期留抵退税的，以最近一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

扣减税务机关核准的留抵退税额后的余额，计算当期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

税务机关核准的留抵退税额，是指税务机关当期已核准，但纳税人尚未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申报表相关栏次中填报的留抵退税额。

十二、纳税人应当在收到税务机关准予留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当期，以税务机关核

准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冲减期末留抵税额，并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相应填写增值税及附

加税费申报表相关栏次，按照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

十三、纳税人按照 7号公告第九条规定，需要申请缴回已退还的全部留抵退税款的，可以通

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缴回留抵退税申请表》（见附件 2）。税务机关应当自受理之

日起 5个工作日内，依申请向纳税人出具留抵退税款缴回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纳税人在缴回

已退还的全部留抵退税款后，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将缴回的全部退税款按照规定填写在增值

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相关栏次，并可以继续按照规定抵扣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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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公告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

税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2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

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2019 年第 45 号）第二条第二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

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4号）、《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2022 年第 11 号）同时

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退（抵）税申请表.pdf

2.缴回留抵退税申请表.pdf

国家税务总局

2025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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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的解读

一、《公告》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为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改革任务部署要求，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7号，以下简称 7号公告），税务总局配套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

退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20 号，以下简称 20 号公告），就留

抵退税有关征管事项进一步予以明确。

二、7号公告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7 号公告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符合条件的“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以下简称制造业等 4个行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

下简称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二是符合条件的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

税额的 60%。三是符合条件的其他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按比例退还与申请退税前一

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的留抵税额。

三、纳税人申请留抵退税应当如何办理？有无时限要求？

20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按照 7号公告申请办理留抵退税，应当于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

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交《退（抵）税申请表》。

四、纳税人申请退还留抵税额需要同时符合哪些条件？

7号公告规定，适用留抵退税政策的纳税人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为 A级或者 B级；

（二）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

形；

（三）申请退税前 36 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四）2019 年 4 月 1 日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7号公告另有规定

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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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7号公告另有规定的除外”，是指 7号公告第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即：

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一次性将已退还

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税款全部缴回后，可以自全部缴回次月起按照规定申请退还

期末留抵税额。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全部缴回已退税款后适用留抵退税或者即征即退、先征后返

（退）政策的，自全部缴回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五、7号公告规定的制造业等 4 个行业纳税人是指什么？

7 号公告所称制造业等 4 个行业纳税人，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业务相应发生的增

值税销售额占其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

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计算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

的销售额计算确定。

举例说明：某纳税人 2026 年 1 月申请退还留抵税额，2025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该纳税人的制

造业等 4个行业业务增值税销售额为 55 万元，其他增值税销售额为 45 万元。那么，该纳税人申

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制造业等 4 个行业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

重为 55%【=55÷（45+55）×100%】，增值税销售额比重超过 50%。因此，该纳税人属于制造业

等 4个行业纳税人。

六、7号公告规定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是指什么？

7 号公告所称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占其全部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的比重超过 50%的纳

税人。销售额及预收款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算确定；申

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算确定。同一

计算期间内已经参与比重计算的预收款，不得重复参与增值税销售额的计算。预收款是指采取预

售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收到的款项。

举例说明：某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预收款 400 万元、销售额

1000 万元（其中，同一计算期间内收到的预收款转化形成的增值税销售额 200 万元），此外还发

生其他增值税销售额 600 万元。该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相应发生

的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的比重为 67%【=（400+1000-200）÷

（400+1000-200+600）×100%】，比重超过 50%，因此该纳税人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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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7号公告规定的其他纳税人是指什么？

7号公告所称其他纳税人，是指除制造业等4个行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以外的纳税人。

八、如何理解 7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7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

比，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下同）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

且第六个月（按季纳税的，第二季度，下同）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可以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第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的 60%。

举例说明：某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2025 年 10 月在完成 2025 年 9 月所属期增值税纳税

申报后，申请按照 7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办理留抵退税。申请退税前连续 6个月（2025 年 4

月-9 月所属期）的期末留抵税额分别为 30 万元、40 万元、50 万元、25 万元、50 万元和 80 万元。

该纳税人 2019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20 万元。据此计算，该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六

个月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分别为 10 万元、20 万元、30 万元、5

万元、30 万元和 60 万元。因此，该纳税人符合“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申请退

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

的要求。

九、如何理解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除制造业等 4个行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以外的其他纳税

人，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

所属期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按比例退还新增加留抵税额。新增加留抵税额不超过 1亿元的部分（含 1亿元），退税比

例为 60%；超过 1 亿元的部分，退税比例为 30%。

举例说明：某纳税人，在 2025 年 10 月完成 2025 年 9 月所属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申请按照

7 号公告规定的其他纳税人办理留抵退税。申请退税前连续 6 个月（2025 年 4 月-9 月所属期）的

期末留抵税额分别为 10 万元、40 万元、50 万元、25 万元、50 万元和 80 万元。该纳税人 2024 年

12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为

20 万元。据此计算，该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留

抵税额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为 60 万

元。因此，该纳税人符合“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于 50

万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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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某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不符合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是否可以适用其他

纳税人留抵退税政策？

根据 7号公告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不符合公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的，可以按照公告

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举例说明：某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2025 年 10 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申请退税前连续 6

个月（2025 年 4 月-9 月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分别为 30 万元、40 万元、50 万元、25 万元、50

万元和 80 万元。该纳税人 2019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60 万元；2024 年 12 月税款所

属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20 万元。据此计算，该纳税人不符合“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

比，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规定，因此无法适用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留抵退税政策。

但是，该纳税人符合“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与

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12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应不低于50万元”

的规定，因此可以按照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纳税人留抵退税政策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十一、同时符合“制造业等 4 个行业纳税人”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规定的，应如

何适用留抵退税政策？

7号公告规定，同一计算期间内既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增值税销售额或预收款，又取

得其他业务增值税销售额，且符合 7 号公告第四条第一款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比重规定的纳税

人，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时，应当按照 7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举例说明：某纳税人兼营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和制造业业务，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房地产

开发经营业销售额 200 万元，采取预售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收到的预收款 400 万元，制

造业增值税销售额 400 万元。按照“制造业等 4个行业纳税人”的判定标准，该纳税人制造业等 4

个行业增值税销售额比重为 67%【=400÷（400+200）×100%】，比重大于 50%，因此该纳税人符合

“制造业等 4个行业纳税人”的判定标准。同时，该纳税人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

销售额及预收款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的比重为 60%【=（200+400）÷（400+200+400）×

100%】，比重也超过 50%，因此该纳税人符合“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的判定标准。在此情况

下，纳税人应按照“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申请办理留抵退税。若该纳税人不符合 7号公告第

一条第二项“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

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 50 万元”的规定，但符合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三

项规定的，可以按照其他纳税人留抵退税政策申请办理留抵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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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一项政策的纳税人，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应如何计算？

7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适用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一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100%。

举例说明：某制造业纳税人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一项政策，其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为 500 万元，

进项构成比例为 80%，则其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为 400 万元（=500×80%×100%）。

十三、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政策的纳税人，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应如何计算？

7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适用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举例说明：某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政策，其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与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为 100 万元，进项构成比例为 90%，则其允

许退还的留抵税额为 54 万元（=100×90%×60%）。

十四、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政策的纳税人，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应如何计算？

7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适用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政策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

抵税额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12月 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不超过1

亿元的部分×进项构成比例×60%+超过 1亿元的部分×进项构成比例×30%。

举例说明：A纳税人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政策，2026 年 7 月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当

期期末留抵税额 8000 万元，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 2000 万元，进项构成比例 90%，允许

退还的留抵税额为 3240 万元【=（8000-2000）×90%×60%】。

B纳税人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政策，2026 年 7 月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

税额 22000 万元，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末留抵税额 1000 万元，进项构成比例 90%，允许退还的留

抵税额为 8370 万元【=10000×90%×60%+（22000-1000-10000）×90%×30%】。

十五、进项构成比例如何计算？

7号公告规定，纳税人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二项政策的，进项构成比例为 2019 年 4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完税凭证、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等增值税扣税凭证（以下简称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

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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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某纳税人 2025 年 12 月按照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申请退还留抵税额，2019

年 4 月至 2025 年 11 月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 400 万元，其中已抵扣的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

值税额 200 万元，该纳税人进项构成比例为 50%（=200÷400×100%）。

7号公告规定，纳税人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政策的，进项构成比例为申请退税前一税款

所属期当年 1 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占同期

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的比重。

举例说明：某纳税人 2025 年 12 月按照 7 号公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申请退还留抵税额，2025

年 1 月至 11 月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 200 万元，其中已抵扣的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

150 万元，该纳税人进项构成比例为 75%（=150÷200×100%）。

十六、纳税人在计算进项构成比例时，是否需要对进项税额转出部分进行调整？

20 号公告规定，在计算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的进项构成比例时，参与计算所属期内按照规定

转出的进项税额，无需从已抵扣的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中扣减。

举例说明：某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适用 7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政策，2019 年 4 月至 2025

年 9 月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 2000 万元，期间已抵扣的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 1600

万元。该纳税人在计算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的进项构成比例时，参与计算所属期内按照规定转出的

进项税额为 100 万元。2025 年 10 月，该纳税人按照 7号公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申请退还留抵税额

时，进项构成比例为 80%（=1600÷2000×100%），无需扣减转出的 100 万元进项税额。

十七、纳税人申请办理留抵退税与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如何衔接？

7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取得留抵退税款的，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

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纳税人一次性将已取得的留抵退税款全部缴回后，可以就缴回当月

起发生的增值税应税交易按照规定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纳税人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已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一次性将已退

还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税款全部缴回后，可以自全部缴回次月起按照规定申请退还

期末留抵税额。

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全部缴回已退税款后适用留抵退税或者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

自全部缴回次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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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某纳税人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期间，累计取得留抵退税款 100 万

元，该纳税人于 2025 年 10 月一次性将已取得的留抵退税款 100 万元全部缴回后，可以就 2025 年

10 月起发生的增值税应税交易按照规定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若该纳税人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后，由于经营业务发生变化，希望变更

适用留抵退税政策，自全部缴回留抵退税款次月（2025 年 11 月）起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十八、纳税人申请缴回已退还的全部留抵退税款的，需要向税务机关提交什么资料？缴回留

抵退税款适用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缴回的留抵退税款能否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纳税人按照 7号公告第九条规定，需要申请缴回已退还的全部留抵退税款的，可以通过电子税

务局或办税服务厅提交《缴回留抵退税申请表》。税务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依申

请向纳税人出具留抵退税款缴回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纳税人在缴回已退还的全部留抵退税款后，

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将缴回的全部退税款按照规定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相关栏次，

并可以继续按照规定抵扣进项税额。

十九、既有增值税欠税，又有期末留抵税额的纳税人，应如何处理？

20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既有增值税欠税，又有期末留抵税额的，按照最近一期增值税及附加

税费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后的余额确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为保障纳税人权益，纳税人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用进项留抵税额抵减

增值税欠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2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抵

减增值税欠税有关处理事项的通知》（国税函〔2004〕1197 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

若干事项的公告》（2019 年第 48 号）等规定，申请办理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

二十、在税务机关核准留抵退税申请后，纳税人应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7号公告规定，税务机关核准纳税人留抵退税申请后，纳税人应当按照核准的留抵退税款相应

调减当期留抵税额。

20 号公告规定，纳税人应当在收到税务机关准予留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当期，以税

务机关核准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冲减期末留抵税额，并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相应填写增值

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相关栏次，按照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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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纳税人纳税缴费信用级别若不再是 A 级或 B 级，之前已经按规定申请办理的留抵退

税是否需要缴回？

纳税人适用 7 号公告规定的留抵退税政策，以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留抵退税提交

《退（抵）税申请表》时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确定是否符合留抵退税政策适用条件。已完成退税的

A级或 B级纳税人，因年度评价、动态调整等原因，当前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不再是 A级或 B级

的，其前期已取得的留抵退税款不需要缴回。

二十二、7号公告施行前，税务机关已受理但尚未办结的留抵退税申请，应当如何处理？

7号公告规定，公告施行前税务机关已受理但尚未办理完毕的留抵退税申请，仍按原规定办理。

举例说明：2025 年 8 月 14 日，某批发零售业纳税人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全额退

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的公告》（2022 年第 21 号，下称 21 号公告）规定，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全额退还留抵税额。主管税务机关于当日受理，但未在 2025 年 8 月 31 日前办结该项留抵

退税申请；在 2025 年 9 月 1 日后，主管税务机关可继续按照 21 号公告的规定为纳税人办理该项留

抵退税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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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平稳增长。制造业销售

收入增速较全国企业总体增速快 1.5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

别增长 8.9%和 11.9%。

上半年，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 9.9%，反映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消费

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持续显效，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分别增长

45.3%和 56.6%。

（记者：王观）

上半年企业销售收入平稳增长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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